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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  雜支最高以【(業務費)*6%】編列。 餘款繳回方式：

□繳回  (依補助比例繳回)

計劃經費總額(元) 申請金額(元)

承辦             會計            機關長官 本局承辦人      會計審核

單位             單位            或負責人

備註： 補助方式：

1、各項經費編列基準，請依臺南市體育局補助計畫(活動)經費編列基準表規定

辦理。 □部分補助　【補助比率　　％】

經費項目
計畫經費明細

體育局核定計畫經費

臺南市政府體育局補助計畫經費表

(申請單位請勿填寫)

合計

申請單位： 活動名稱：

計畫期程：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：□無□有

（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）


